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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7年商品說明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  多 謝 閣 下 於 2008年 4月 29日 發 給 法 案 委 員 會 秘 書 司 徒 少 華

女士的函件，並隨附擬議第 13A條的最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下文

載述本人對擬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意見：   
 

(a) 擬 議 第 13A條 英 文 本 提 述 "readily comprehensible"等 字

眼 ， 但 此 等 字 眼 的 擬 議 中 文 本 為 " 可 輕 易 閱 覽 " 。 由

於 "comprehensible" 一 字 的 一 般 涵 義 是 "that can be 
understood fully ( 能 充 分 理 解 ) " ， "readily 
comprehensible"等字眼的中文本應否修訂為 "可容易理

解"？這樣，中文本便與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(第 486章 )
第 19(3)(c)(ii)條中所用的相同字眼的中文本一致。然而，

如政府當局的意向是，標誌上的資料應易於看見，有關

的英文本應否修訂為 "readily legible"，而相應的中文本則

修訂為 "清楚易讀 "或 "清晰可閱 "？請參閱《吸煙 (公眾衞

生 )(公告 )令》(第 371章附屬法例B)第 8條及《商船 (本地船

隻 )(工程 )規例》(第 548章附屬法例 I)第 41(2)條，當中的英

文本使用了 "readily legible"等字眼。  
 

(b) 在擬議第 13A(2)(b)(ii)條中，"manner of presentation"等字

眼的中文本應否為 "顯示方式 "，使 "manner"一字的中文本

與擬議第 13A(1)(b)條中同一字眼的中文本一致？   
 

(c) 在擬議第 13A(2)(b)(ii)條中，與其使用 "apprehend"一字，

使 用 "comprehend" 一 字 會 否 更 為 適 當 ， 以 達 致 與 擬 議

第 13A(1)條中 "readily comprehensible"等字眼一致？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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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政府當局的意向是否以擬議第 13A(3)條處理以下情況：

零售商展示的一個標誌只顯示貨品價格，但他所展示的

另一個標誌則顯示該價格是按某特定數量單位計算的價

格？若然，應否刪除擬議第 13A(3)(a)條中 "按數量單位計

"等字眼，並將擬議第 13A(3)(b)條 (英文本 )的 "that unit"
等字眼以 "the unit"取代？ 

 
  由於法案委員會將於 2008年 5月 6日的會議上審議上述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，閣下可在上述會議席上告知法案委員會，政府當局

就上述事項作出的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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